
 

 

 

 

  

 

1. 註冊完成之後，註冊費將不予退還。 

2. 開課前 

 若在開課前 21 天前申請退課，口除註冊費用，其餘退還。 

 若在開課前 1-20 天內申請退課，將扣除一週住宿費用，其餘退還。 

3. 開課後 

 如在抵達後申請退課，將扣除 4 週學費及住宿費用，其餘退還。 

 如在課程剩於週數大於 4 週前提出申請退課，將準予退還住宿費及學費之

50%。 

 如在課程剩於週數小於 4 週提出申請退課，將不予已退款。 

4. 如欲菲律賓國定假日，學校將不予已退款或補課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退費所有規定以學校網站為主：http://www.cpils.com/ 

 

              我清楚所有退費規則，並且遵守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
